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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

 刘  冰*

摘 要: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调整个人债务关系法律制度不均衡的现象越来

越凸显,社会债务体系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需求强烈。但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突然嵌入个人

破产免责制度,与其他法律衔接存在一定的障碍,处理不好可能导致债务人无法“重新开始”。面

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的系统性需求和嵌入障碍,很难针对某一个问题做过多的回应,须采取

系统性思维,以信用三维理论为法理基础,从诚信、合规与践约3个维度强化债务人的信用,保障

债务人信用资本的恢复能力。在此理论指导下,构建以债务人“诚实而不幸”为破产免责实施前

提、以防止债务人滥用免责为破产免责实施保障、以确保债务人“重新开始”为实施目标的总体框

架。明确总体框架后,可以采取三维路径,在系统性思维下构建破产免责的具体规则,在整体性

思维下构建复权制度,在协同性思维下建设债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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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是个人破产制度最核心的内容,大部分人申请破产是以获得免除继续清

偿债务的责任为目的的。在我国,关于是否建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在酝酿、讨
论和起草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过
程中,自然人破产免责制度曾一度被写进立法建议稿中,但遗憾的是最后被删掉了。从中不难看

出,我国当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或解决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和适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强

调,将会大力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破产法。① 至此,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因个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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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讨论,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研究,这波浪潮随着2020年8月31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

破产条例》的颁布被推至高潮。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值此《企业破产法》修订之时,构建个人破产

免责制度是我国迫切需要考虑及解决的问题。那么,我国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个人破产免责制

度呢? 这须立足于我国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需求现状,考虑将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嵌入现有法

律体系可能面临的障碍,探讨构建个人破产免责的法理基础、制度框架和具体措施,才能构建一

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

二、我国有关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现状

(一)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系统性需求

一直以来,我国个人债务主要依靠民商事法律进行调整,个人债务减免的需求被忽视或者说

被压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个人债务积累的信用问题向经济社会各方面传导,

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破产免责需求重新被重视起来。从整体看这种需求可分解为微观和

宏观两个层面。

1.微观层面债务人亟须缓解偿债压力

从个人负债原因看,主要分为消费型负债和投资型负债。个人消费负债的压力,从国内首份

年轻人消费信贷状况报告公布的数据中可以窥见,86.6%的年轻人接触过消费信贷产品,其中负

债率为41.7%,实质负债率为12.52%,只有13.4%的年轻人零负债。① 近些年不堪网贷重负自

杀的新闻屡见不鲜,其中固然有不良消费观念的因素,但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缺位同样引人关注。

除了消费负债,投资负债压力同样引人关注。例如,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每8个浙江人中就

有1个是老板,但2021年浙江省因无法履行债务而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的自然人有

29万人,而浙江省全年只受理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610件,审结439件。② 债务豁免需求极

度被压制,债务人无法减轻债务压力和修复信用,亟须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予以纾解。

2.宏观层面债务体系亟须平衡系统存量

从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中,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我国居民负债问题的复杂性和

严重性,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负债率高达44.6%,其中有负债家庭的金

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85.3%,家庭资产流动性较差,一旦遇到债务问题,变现较为困难。在调查

的729户总资产低于10万元的家庭中有106户家庭无房无车,没有稳定收入、负债相对较高,一
旦遇到意外情况,债务违约风险较高。③ 以往依靠民间亲朋好友之间约定俗成的债务文化(惯
例)和民商事法律就可以平衡经济社会体系中的个人债务风险,但随着传统储蓄和消费观念的转

变,调节和平衡风险的手段慢慢失灵或者说边际效果衰减厉害,需要建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为经

济社会系统中溢出的债务提供出口,将系统内个人债务存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二)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嵌入难题

1.与其他法律衔接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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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衔接,自然人破产免责权利缺位。
《民法典》颁布后,其他法律均须以《民法典》为基础解释、修订和创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亦不能

例外。衔接中最大的障碍是《民法典》中未规定自然人破产免责权利,破产免责不具备民事权利

的外形,没有法律规定的效力,未将自然人实现破产免责利益设定为权利的目标。这导致个人破

产免责效力不能自然延伸至《民法典》及其以外其他法律制度中。例如,《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

庭”中仅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共同债务与非共同债务偿还的一般规定,未涉及夫妻一方申

请破产免责,是否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解除等,而《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均规定,如
果夫妻一方宣告破产,那么可以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解除。

第二,与《企业破产法》衔接,个人破产制度构建方案思路不清。2019年6月22日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出,“研究建立个人

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

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

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笔者认为该方案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负债免责”概念使用

不当。负债免责与破产免责内涵与外延不同,概念使用错误将影响个人破产法律体系的构建。

二是构建路径不清晰。自下而上阶段性的创建免责制度,不利于破产免责规则和理论自洽。三

是适用范围较小。方案中仅提到为破产企业提供担保、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负债的自然人

和因消费负债的自然人依法合理免责,未采用“个人”概念,将个体工商户等排除在外。

第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衔接,执行与破产免责之间

逻辑混乱。我国长期以来因自然人“破产不能”,导致大量本应通过个人破产程序解决的案件长

期阻滞在执行程序中。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虽然执

行程序与个人破产程序均是针对债务人财产的法律程序,但是执行程序是保障个别债权优先偿

还的法律程序,无法依靠自身解决执行不能问题,而个人破产程序可以用免责制度解决剩余债务

清偿不能问题。① 这两个法律程序追求的目标和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实施结果虽有交叉,但两

者绝非一方是另一方的“良药”,应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2.破产免责后债务人信用性死亡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泰博教授用社会效用和人道主义等理论论证了破产免责的经济目的,

主要在于保护债务人的人格资本,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信用价值。② 但在现实中债务人即使

获得了破产免责,也不得不面临“信用性死亡”的残酷事实。所谓“信用性死亡”主要体现为金融

信用和社会信用(社会评价)受损且难以恢复两个方面:一方面,破产免责后债务人金融信用修复

困难。从理论上讲债务人破产免责后,可以依据人民法院裁定申请恢复金融信用,实现金融信用

的复权,但在现实中金融信用修复有一定的障碍。例如,2021年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事

件终止之日起5年”。也就是说,债务人征信报告中的不良信贷记录、公共记录等,只有在还清全

部逾期欠款及罚息5年后才会自动删除。另外,信用修复的原则是“谁记录、谁修改”,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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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征信系统不能单方面修改个人信用数据,由原记录的金融机构修改,但不同地区、机构信用

修复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征信修复的难度。另一方面,破产免责后债务人社

会信用修复困难。笔者在此对社会信用作狭义解释,仅指无法显性化、量化的社会负面评价和职

业障碍。自《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实施以来,许多债务人在咨询或申请辅助时表示愿意

偿还自然人债务,若不清偿则无法回避社会关系中的负面评价。职业障碍是债务人破产免责后

面临的又一个社会性问题,以往对“失信人”就业歧视的案例屡见不鲜,如限制担任国企高管、事
业单位法人、金融机构高管、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党员和入伍等。① 人民法院

发布个人破产受理公告,限制债务人行为后,债务人也可能面临类似于“失信人”的职业困境。

三、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法理基础

面对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系统性需求和嵌入障碍,很难针对某一个问题做过多的回应,

因为它们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共同构成制度创建的立体环境。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须采取系

统性思维,以强化债务人信用为目标。笔者借鉴三维信用理论,②提出债务人信用资本理论,债
务人在破产前、中、后的不可量化及可量化的内心价值取向、破产规则遵守情况和破产免责后对

外信用扩张能力等种种表现共同构成其信用资本,债务人可以凭此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和接纳,

真正获得“重生”。债务人的信用资本由诚信、合规和践约3个信用维度构成,各维度之间相互支

撑、影响和转化。
(一)债务人申请破产前的信用价值取向

诚实信用是对适格债务人的基本要求,体现债务人的诚信度。这部分由无法量化的道德文

化、精神素养、意愿和行为等要素归集为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判断标准,以此体现债务人的信用价

值取向。在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中债务人诚信维度的逻辑推演,包括以下3个步骤。

第一,诚信度是债务人的信用价值取向。债务人诚实守信的思想意识,与其成长经历、受教

育程度、工作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存在于债务人的潜意识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信用价值取向。

债务人的诚信度容易受环境影响,如果社会破产逃债成风,那么这种风气将会引导或刺激部分债

务人铤而走险,利用虚假破产逃避债务。如果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对债务人诚实守信进行正向激

励,那么债务人会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自己的良好信用,避免丧失申请破产免责的资格。债务人

的信用价值取向看似飘缈,但却是影响债务人行为的底层思维,不能轻视。

第二,债务人信用价值取向的客观判断条件。信用价值取向作为债务人的一种诚信意识,很
难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应用,需要将其量化为具体的法定条件,用外在的客观行为代替内在的意

识状态,对债务人的信用价值取向做判断。债务人客观的行为,可以反映出其内心的价值取向。

例如,债务人是否持续缴纳社保,债务人是否办多张信用卡,并多次或长期违约,债务人是否按时

缴纳水电等公共服务费用,债务人是否有能力履行人民法院判决却恶意逃避执行,等等。并非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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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所有的行为都可作为法律层面的判断标准,提炼出最符合破产免责制度需要的、真实反映债

务人信用价值取向的法定条件,才是债务人信用价值取向技术性量化追求的目标。
第三,判断债务人具备破产免责资格的诚信条件。可以通过债务人的诸多信用行为判断债

务人的诚信度,但不同的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对债务人诚信度的要求不同。例如,银行根据自然

人的征信判断是否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网络小额消费贷款公司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数据、信用评分

确定消费贷款额度和利率。那么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该如何判断债务人是否具备申请的资格呢?
这个条件的设置关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实施目标的确定,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诚信条件识别出

“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综上,诚信度是债务人信用资本的基础,是一种信用价值取向,成因复

杂且易变化,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应用到监管或法律制度中,那么需通过外在的、客观

的债务人行为来作判断条件,以达到筛选诚信债务人的目的。
(二)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的信用责任履行

尽管对债务人的信用价值取向可以进行技术化处理,外显为法定的条件,但是债务人很容易

伪装自己的客观信用行为,掩盖真正的诚信意识状态。为了弥补这个缺点,需要根据第二个信用

维度来考察债务人履行信用责任的情况,即债务人的合规度。① 所谓合规度是指债务人遵守破

产程序规则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结果的综合表现,用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硬性约束债务人的行

为。合规度不像诚信度那样存在于债务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债务人外在的行为很难了解和感知,
合规度是完全外显性的,可以通过债务人履行破产程序直接体现出来。如果说诚信度是判断债

务人是否具备申请破产免责资格的依据的话,那么合规度即是判断债务人是否滥用破产免责的

依据。后者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债务人提交材料真实。债务人提交的申请书、破产经历说

明、收入状况、财产情况必须真实、准确,不能故意隐瞒或转移财产,不能虚构债务等。二是债务

人履行法定义务。债务人有配合破产程序的义务,要接受管理人的监督,协助管理人接管、分配

财产,接受债权人会议的询问,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出境。从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之日

起,债务人即有配合破产程序的法定义务。三是债务人认真执行裁定。如果人民法院裁定认可

重整计划、和解协议,那么债务人须严格执行重整计划与和解协议,如果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

产,那么债务人须认真遵守考察期内的种种行为限制规定。
在日常生活中债务人在不同社会规则和法律制度面前所展现的合规度不同。如果债务人以

获得破产免责为目标申请破产,那么就需要履行破产程序规定的义务,债务人所展现出来的合规

度,须符合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要求。
(三)债务人破产免责后的信用能力扩展

债务人获得破产免责后,能否恢复市场或社会信任的经济资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被

信任或接纳,是债务人第三个信用维度的表现,即践约度。践约度是债务人在个人破产程序中诚

信度和合规度的集中体现,是债务人获得破产免责后重新开始的诚信素质和信用形象。债务人

自身财务实力和自我约束意识直接关系到债务人破产后经济参与的水平和能力,关系到债务人

能否重新融入社会,获得周围人的正面评价。债务人3个信用维度相互转化又相互影响,共同构

成信用资本。在进行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如何筛选出具备诚实信用价值取向的

债务人,又要设置监督机制和配套的复权制度,考察债务人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信用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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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获得免责后应及时帮助他们修复信用,给予积极的、正面的评价。

由于债务人“重新开始”是破产免责制度追求的重要目标,因此债务人践约能力既是检验这

个目标是否达成的标准,也是债务人信用资本的主要表现。笔者认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应具备

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保障债务人具有践约能力。如果债务人一直债务缠身,财务情况持续恶

化,其践约能力越来越弱直至消失,那么显然违背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目标。因此,个人破产免

责制度须帮助债务人低成本、高效率地减免债务,才能保障债务人最基本的对外履约能力。二是

保障债务人信用能力扩张。须建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实施的配套机制,及时帮助债务人修复信

用,减少“就业歧视”,消除破产对债务人信用方面的影响,帮助债务人重新建立信用评价。

四、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框架结构

破产免责制度并非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个人破产程序归根到底是一个概括清偿

机制,重点在于收集、清理债务人的非豁免财产,并公平向债权人分配这些财产,这个过程并不需

要破产免责参与。① 从个人破产的发展历史看,最开始没有破产免责制度,即使后来《安妮法案》

确立了破产免责制度,债务人通过破产获得债务豁免的权利仍然受到许多限制。
(一)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适用前提

无论基于何种理论和政策,都不能罔顾债权人的利益,毫无原则地给予债务人破产免责,债
务人须通过行为证明自己是“诚实而不幸”的人,才能有资格申请免除清偿剩余债务,否则破产免

责将彻底沦为人道主义泛化的工具和逃债者的庇护伞,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将会动摇。

1.债务人不得故意阻挠债权人追偿

英美法系国家几个世纪的破产免责判例传统,要求债务人在破产申请之前和破产程序中不

得故意阻挠债权人追偿的努力,②否则不能给予债务人任何免责。认定债务人存在故意阻挠债

权人追偿行为要件包括:(1)债务人的财产发生了不当变动。债务人采取转让、转移、损毁、隐匿

等行为,使债务人财产被排斥出强制执行或破产执行范围之外,就可以认定债务人财产发生了实

际变动。(2)债权人的实际受偿利益受损。因债务人不当财产变动行为,导致在破产程序启动前

和进行中用于债权人分配的财产减少,债权人权益受到实际损害。(3)未超过法定的追溯时限。

各国对债务人不当财产变动行为的追溯期规定不同,如《美国破产法》第727条(a)(2)规定,只有

当欺诈转让发生在破产申请前1年内,债务人不能申请破产免责。但该法第548条规定,管理人

的撤销权适用于破产申请之前2年内发生的欺诈行为。③ 撤销权追溯时限的长短是立法考虑的

重点,若追溯时限过长则将影响债务人的财产处分权利,若过短则不利于防范破产欺诈。

2.债务人能够圆满地解释财产损失

造成财产损失(包括引起债务)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为4种:(1)投资失败,(2)消费,(3)大

·39·

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

①

②

③

参见[美]查尔斯·J.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下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

版,第1044页。

Seee.g.,GregoryE.Maggs,ConsumerBankruptcyFraudandthe“RelianceonAdviceofCounsel”Argu-
ment,69am.bankr.l.j.1(1995).

转引自[美]道格拉斯·G.贝尔德:《美国破产法精要》,徐阳光、武诗敏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页。



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突发事件,(4)赌博、吸毒、故意伤害等不法行为。有些原因可以获得免责,有
些原因是不予免责的事由,下面笔者将对这些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尽可能给所谓“圆满”的解释作

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

能够得到破产免责宽宥的投资仅指合法投资,不包括开设赌场、走私、高杠杆购买金融证券

等不法投资或投机行为。合法、适度的投资是市场经济的底色,市场投资有风险,失败后产生的

财产损失,是具有合理性的。债务人因为消费导致财产损失,不包括奢侈消费。如果债务人的奢

侈消费是一种“圆满”解释,那么将会变相鼓励债务人大肆举债、奢侈消费,还不起债破产了事。

这会提高消费贷款市场利率和长期发展,因此要合理界定过度消费的尺度。尽管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已趋于完善,但是有许多人因大病、意外等原因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财产,负担较重的

债务,对这类突发事件导致的财产损失,是可以“圆满”解释的。最后,赌博、吸毒、故意伤害等不

法行为产生的财产损失,无论债务人如何解释,都很难做到“圆满”,这些应归为不予免责的事由。

3.债务人履行破产程序规定的义务

履行破产程序规定的义务是债务人获得破产免责的前提,是债务人合作理论的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债务人履行义务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如实提交材料。这里的“如实”是指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构、伪造等情况,债务人如实提交所有与破产程序有关的材料,是保障破产

程序公平的前提,也是获得破产免责的基础。(2)履行配合义务。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要配

合人民法院、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和破产事务管理机构的工作和询问,配合财产调查。(3)遵守行

为限制规定。所谓行为限制,主要指消费行为限制,从广义上讲属于债务人配合义务的一部分。

债务人不能乘坐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动车一等座等,不能购买不动产、机动车辆,不能

租赁高档写字楼、公寓等,不能购买高额保险理财产品等非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消费品。(4)严格

执行协议。这里的协议主要指重整计划与和解协议,①通常这两种协议的执行期限较长,对债务

人履约意识和行为要求较高,是债务人合规度的重要表现。债务人只有严格执行重整计划与和

解协议,才有资格获得破产免责。
(二)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适用保障

尽管各国破产法普遍设置了不予免责规则,但是其中不予免责债务的范围、事由类型和时间

限制等有所不同。这与一个国家的立法环境息息相关。

1.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

各国立法普遍将不予免责债务的主要范围划定为非市场因素形成的债务,因为这部分债务

易引发道德风险,故将其列入不予免责的范围。笔者认为非市场因素形成的债务主要有以下几

类:(1)因故意实施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关于故意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范围可以参

考德国法的相关规定,②其范围比故意侵犯生命权、人身权、健康权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范围略

大,包括因触犯刑律而产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侵权责任。(2)因法定义务所产生的赡养费、

抚养费和扶养费等债务。这部分债务直接影响被赡养人及扶养人的基本生活,如果允许减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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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仅影响他们的基本权利,还可能动摇家庭婚姻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3)因劳动关系或雇佣

关系所产生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等个体经济组织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可以签订劳

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等是大多数自然人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允许减免那么将使债

务成本转移给普通劳动者,有悖社会公平。(4)惩罚性债务。因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产

生的税款、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并非所有的欠税均是不得免责的债务,可将债务人偷税、抗
税、骗税,被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纳入不得免责的范

围。与之类似的还有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债务可以列入不得免责的范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维

护社会公共管理秩序。(5)违反国家助学政策所产生的债务。

2.不予免责的事由类型

无论是许可免责还是自动免责,都面临不予免责事由的设置问题,不予免责程序意在防范债

务人破产欺诈。欺诈行为大致可分为3类:(1)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前故意使自身偿付能力恶

化。这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故意或不理性行为致使债务增加或者财产减少,如无偿转让

财产,以显著不利条件负担债务,转移、损毁财产,以消费信贷方式购入商品后低价转让,因赌博、

吸毒行为致使自身承担重大债务,承认虚假债务等;二是使特定人受益,对特定人承担债务或者

在财产上设定负担。(2)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后不履行法定义务。实施隐瞒财产、销毁伪造相

关证明材料、以不正当手段妨碍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等妨害破产程序进行的行为。(3)滥用免责

程序,主要表现为在短期内多次申请破产免责。为防范此种情况,一般破产免责制度会规定免责

的间隔期间。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管理人、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债务人有

上述不予免责事由发生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免责。

3.连续免责的时间限制

连续免责的时间限制是防止滥用破产免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不予免责的重要事由。各

国法律对连续免责的限制条件和时间规定不同,比较复杂的是《美国破产法》。笔者以债务人第

二次破产案件适用章节进行分类,①以说明美国连续免责时间限制的主旨:一是第二次破产案件

适用第13章。如果债务人第一次破产案件适用的是第7、11、12章的规则,并取得了破产免责,

那么4年内第二次申请适用第13章破产,不能获得破产免责。如果债务人第一次破产案件适用

的是第13章并获得债务免责,那么2年内再次申请第13章,不能获得破产免责。二是第二次破

产案件适用第7章。如果债务人第一次破产案件适用的是第7章或第11章并获得过免责,那么

8年内第二次破产案件申请适用第7章不能获得破产免责。如果第一次案件适用的是第12章

或第13章,那么原则上6年内第二次案件申请适用的是第7章,不能获得破产免责。但有两个

例外,债务人可以获得免责。如果债务人在第一次破产案件中偿还了100%无担保债权,无担保

债权人没有受到损失,或虽未完成100%清偿,但清偿比例达到70%,并且70%清偿是债务人所

能清偿的最大比例,那么债务人可以获得概括免责。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可从《美国破产

法》连续免责的时间限制中得到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地规定一种时间限制,可根据债务人的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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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清偿努力,第一次破产案件适用不同的破产程序,来设置更加公平的连续免责的时间限制。
(三)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适用规则

1.破产免责的范围

破产免责的范围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界定:一种方式是根据债务类型确定,不予免责范围之外

的债务是破产免责债务;另一种方式是根据债务成立时间确定,破产申请前成立的债务是破产免

责债务,破产申请后产生的债务不能免责。① 如果允许债务人破产申请后发生的债务免于履行

清偿责任,那么将会导致债务人不仅重新开始,更加会“提前开始”。但笔者认为债务人不会因此

“提前开始”,甚至连重新开始都做不到。因为如果允许破产申请后发生的债务减免,那么将会抑

制债务人信用的恢复和强化,进一步恶化债务人重新获得社会信任的环境,进而导致债务人失去

践约能力。第一种方式是从债务类型、发生原因等维度进行界定,第二种方式是从债务发生时间

的维度进行界定。这两种方式可以确定债务人最终破产免责的范围。

2.破产免责的方式

各国破产免责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动免责,另一种是许可免责。自动免责是指破

产程序终结后,债务人不需要申请自动获得免责。② 许可免责是指债务人需提出破产免责的申

请,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予以免责的裁定。③ 美国采用的是自动免责,德国和日本采用的是许可

免责,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美国采取自动免责,是因为美国有完善的法庭外和法庭内债务人考察

机制,可以避免破产免责制度被滥用,法庭外考察主要是指 “信用咨询”,《美国破产法》要求个人

申请破产前必须接受信用咨询。④ 在信用咨询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是破产程序重要的材料依据,
可以证明债务人是否滥用破产免责制度。同样法庭内的考察机制,即正式的破产程序,有一套逻

辑严密的审查机制,可以判断债务人是否滥用破产免责。因此,破产程序终结时,债务人不需要

提出申请,可以自动获得免责。虽然德国与美国类似,是强制庭外债务清理模式的代表,但是德

国却与美国不同,采取的是许可免责方式,债务人提出免责申请时,还须附一份声明,承诺自破产

程序启动之日起6年内,工作收入可扣押部分用作债务清偿。⑤ 也就是说德国在申请免责的同

时需要考察债务人的履行承诺的行为,如果采取自动免责,那么将导致声明沦为一纸空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应采取许可免责的方式。其理由是:(1)我国建

立完善的庭外债务清理机制所需时间长、难度大,暂时不能在个人破产程序前设置一道防止滥用

破产免责的防火墙;(2)如果取消人民法院破产免责审查这道程序,那么可能增加债务人等破产

程序参与者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3)如果将破产免责的监督责任全部交给债权人或管理人,
那么只要债权人或管理人未提异议,就视为债务人可以获得破产免责,这样将会增加债权人或管

理人的监督责任,有悖公平原则。

3.破产免责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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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美国破产法》第727条(b)。

参见《美国破产法》第4004条(c)(1)。

如果在一般破产程序中,债务人提交了破产申请,那么债务人应将余债免除的申请一并提交。参见《德国破

产法》第287条第1款。
《美国破产法》第109条(h)规定,个人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前180天内须在有授权的非营利性咨询机构接

受信用咨询。

参见《德国破产法》第287条。



笔者认为,无论是采取自动免责制度还是采取许可免责制度,都应设置免责异议与免责撤销

制度作为相应的监督制度,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人欺诈行为。虽然都是破产免责的监督制度,

但是免责异议与免责撤销发生的时间不同,适用主体不同。免责异议发生在人民法院做出破产

免责裁定后的法定期间内,债权人收到裁定书后,如果对破产免责有异议,那么可以申请复议。

如果人民法院做出不予免责的裁定,那么债务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于法定期间内申请复

议。在不同的情况下,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免责撤销是指破产免责裁定发生

效力后,债权人或利益相关人发现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破产免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破产免责裁定。另外,鉴于破产免责涉及债权人的切身利益,破产免责撤销权行使的时间不应

受到普通破产撤销权除斥期间的限制,只要债务人曾经行使过破产欺诈行为,债权人或其他利害

关系人发现的,就可以提起破产免责的撤销申请,不受时间的限制。①

4.破产免责的放弃

个人破产案件比企业破产案件复杂,复杂的不是规则而是情势,在大部分情况下债务人申请

破产是想免除部分债务,但对有些债务,债务人并不希望减免,仍愿意偿还。例如,从亲朋好友那

里借的债务,破产免责后可以不用偿还,但不偿还可能严重影响债务人的生活环境。因此,笔者

认为可以允许债务人有条件地放弃债务豁免。所谓有条件是指:(1)不允许债务人事先放弃免

责。债务人不能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前放弃免责,如果允许债务人事先放弃免责,那么债务人对外

经济往来时可能会被要求签订放弃免责的声明。这将影响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存在价值。(2)

必须获得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免责时可以附带申请放弃部分债务豁免,人民法院

接到申请后,重点对放弃理由进行审查。在人民法院对放弃债务豁免的后果充分释明的基础上,
没有发现债务人有受胁迫等非自愿情况的,应当裁定同意放弃。在审查中人民法院要对债务人

就放弃债务免责的后果进行释明,如果发现债务人有受到胁迫等非自愿情况放弃债务免责的,那
么应当裁定不予同意。

五、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三维路径

我国在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时应摒弃线性思维,如果仅思考具体规则该如何构建,那么不

仅达不到立法目的,还可能陷入为构建而构建的思维误区。因此,应跳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本身

的范畴,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维度论证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具体规则、复权制度和债信

文化的构建进路。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的方向,建立一个更加立体、更具弹

性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
(一)系统性思维下具体规则的构建

1.破产免责的申请

若债务人适用不同的破产程序,则提出破产免责申请的时间不同。债务人适用破产重整程

序的,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15日内,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剩余未偿还的债务。
债务人适用破产和解程序的,自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之日起15日内,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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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通破产撤销权有行使时间的限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3条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后

撤销权行使时间最长不超过2年。



免除剩余未偿还的债务。债务人适用破产清算程序的,考察期满后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免除剩余未偿还的债务。关于破产清算程序中免除债务人为清偿债务的考察期,笔者建议:(1)
原则上自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3年。(2)如果债务人违反人民法院做出限制行为的

决定,那么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延长考察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2年。如果债务人已经

受到一次延长期限的处罚后,仍未严格遵守人民法院限制行为的决定,那么人民法院可以驳回债

务人的免责申请。(3)为了鼓励债务人清偿债务,可以根据债务人偿债比例缩短考察期。债务人

偿还所有剩余债务或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全部清偿责任的,视为考察期届满。如果债务人偿还

剩余债务达到75%,且考察期经过1年的,那么可以视为考察期届满。如果债务人偿还剩余债

务达到50%以上不足75%,且考察期经过2年的,那么可以视为考察期届满。
另外,免责考察期内债务人应履行下列义务:(1)每个月在破产事务信息管理系统中申报收

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①报告住所变动和外地出行信息;(2)收入扣除事先申报的自身及其

所抚养、赡养和扶养的家庭成员所需合理开支后的余额交由管理人进行分配;(3)不得出境;(4)
不得抛弃或者放弃接受能使破产财产增加的继承、赠与或者其他财产权利;(5)其他应当履行的

义务。在免责考察期内,可以允许债务人根据自身情况做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须经管理人审核

后,提交人民法院批准。允许调整的事项包括:(1)必要的大额消费、大额借款;(2)增加或减少之

前确定的自身及其所抚养、赡养和扶养的家庭成员所需合理开支;(3)从事非财产投资经营行为;
(4)其他调整事项。

2.破产免责的审查

人民法院接到债务人的免责申请后,应重点审查债务人是否存在不予免责的事由,如果存在

不予免责的事由,那么人民法院将裁定不予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笔者认为不予免责的事由

可以包括以下内容:(1)故意违反行为禁令2次,或违反行为禁令1次,但收到警告后拒不纠正

的;(2)因奢侈消费、赌博、不当投资等行为承担重大债务或者引起财产显著减少;(3)为逃避债

务,隐匿、转移、毁损财产,不当处分财产权益或者不当减少财产价值;(4)对特定债权人提供担保

或清偿债务,偏颇性清偿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或实施其他故意行为导致破产财产减少的;(5)对
债务人财产与债权人名册作出虚假或有重大遗漏的陈述;(6)隐匿、伪造、变造、销毁与债务人资

产状况或债务情况相关的证明材料;(7)在破产调查中,拒绝履行或虚假履行说明义务;(8)以不

正当手段妨碍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9)此次破产前的8年内曾经被宣告破产并获得过免责的,
但是在这一次破产申请之前的6年内破产重整程序和破产和解程序中,债务人曾得到免责,但按

照计划清偿了无担保的请求权70%以上的不在此限;(10)法律规定不得免除债务的其他情形。②

在设置不予免责事由时,可以适当扩大债务人不诚实履行破产程序的不免责事由范围,以此督促

债务人诚实、守信履行这些规定,增加债务人的合规度。

3.不予免责的债务

笔者建议不得免责的债务可以包括以下内容,但债权人自愿放弃或法律另有规定的,可以免

除清偿:(1)故意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包括债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他人人身、财产

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主观上不仅包括故意还包括重大过失,范围较《日本破产法》规定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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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99条。

参见《美国破产法》第727条(a)、《日本破产法》第252条、《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98条。



围大;①(2)法律规定的赡养费、抚养费和扶养费等;(3)基于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形成的工资、社
会保险、补偿金或劳动报酬请求权等债务;(4)税款;(5)助学贷款;(6)应向政府支付的罚款、罚金

等其他具有相同性质的债务;(7)法律规定不得免除的其他债务。另外,如果债务人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那么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部分或全部债务,还可以根据不得免责债务的性

质和债务人自身收入情况,在人民法院和管理人的监督下制定还款计划。因不得免除的债务与

可免责债务性质不同,当事人之间沟通协调难度较大,故人民法院应建立一套成熟的解决机制,

帮助债务人与相关当事人协调,制定合理、可执行的还款计划。

4.破产免责的异议与撤销

免责异议的理由无须另外规定,可以参考不予免责的事由。债权人自收到人民法院免除债

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裁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债务人自收到人民法院不免

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裁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②

破产免责撤销制度针对的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裁定书,在设置

撤销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破产免责撤销权利人的范围和撤销事由的界定。笔者认为有权利申请

撤销破产免责裁定书的主体可以包括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债权人与债务豁免具有直接利

害关系,赋予其撤销权利的正当性不言而喻。那么,所谓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不是债权人,但破

产免责间接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如债权人的配偶、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利益相关人。适当扩大撤

销权利人范围,有利于监督破产免责制度的实施。关于撤销免责的事由可以规定得抽象一些,只
要能彻底推翻债务人获得破产免责的基础即可,如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

(二)整体性思维下复权制度的构建

复权制度是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对应的一项重要制度,“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想要重新开

始,不仅需要免除一部分债务,而且还需恢复权利,解除对他的行为限制。这是保障债务人践约

度、使债务人重新获得社会信任和被社会接纳的基础。

复权的前提是债务人的失权,有失权才有复权,债务人因何失权? 债务人因破产而失权,失
权是债务人获得破产免责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进而可以推知,复权的条件是债务人失权的基

础不存在了。不存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债务人已经达到目的,取得了破产免责;二是债务人没

有达到目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免责或者撤销破产免责,债务人继续清偿剩余债务,债务人继续

失权不利于偿还债务。尽管这两个原因都将使债务人复权,但是复权的内容不同。第一个原因

不仅可以取消债务人因适用破产程序而受到的行为限制,而且还可以取消在其他法律、法规、司
法文件、行业规范、法律主体内部规范文件中对他的资格或行为限制,使债务人获得“完整的权

利”。债务人因法定事由未取得破产免责或取得后被撤销,说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存在过错,

不能完全复权,仅能撤销人民法院对他的行为限制,其他法律或主体对债务人资格或行为的限制

不在复权范围内。

笔者认为不宜设置复杂的复权程序,债务人无须单独申请复权,人民法院可以随免责裁定、

不予免责和撤销免责裁定一同作出复权的裁定,③只是复权的内容有所不同。债务人根据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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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日本破产法》第253条第2款、第3款。

参见《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102条。

参见《日本破产法》第255条。



破产法规定获得免责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其他法律主体因破产对债务人的限制自动失效,
恢复债务人的权利至“圆满”状态。不应因债务人破产而在征信、资质许可、行政许可等方面存在

限制,用人单位在招聘、聘用条件、薪资和解聘等方面不得存在歧视。① 如果人民法院最终裁定

不予免责或撤销免责裁定,那么可以同时解除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行为限制。因为未免除清偿

剩余债务的责任,相关债权人可以继续要求债务人清偿,已经不需要破产程序继续介入,由其他

法律制度调整,如由强制执行制度调整。至于债务人在银行征信、企业任职等方面的限制,个人

破产程序可以不予调整。
(三)协同性思维下债信文化的建设

我国若想建立相对完善、运行良好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绝非一日之功,法律固然能引导债务

人的行为,但是从社会运行看,债信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视。所谓“债信文化是一种自由交易、欠

债还钱、损害赔偿的理念、传统和行为规范,用以支配和调整着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和行为”。②

我国债信文化历史悠久,有俗语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诚实信用原则更是各国债法的基本原

则。为促进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确立和社会债务体系的良性循环,应重视债信文化的协同

作用。笔者认为在协同思维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可以与债信文化协同建设,具体路径如下。

第一,引导个人诚信履约,减少破产欺诈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调节个人行为偏好更多地依靠

社会共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债信文化。虽然债信文化不像法律、监管措施和行业规则那样显性

化,但是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在无形中支配人们的履约态度,进而影响行为。债信文化与个人

破产免责制度看似不同,但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诚实守信的债信文化可以引导个人诚信

履约,营造规范交易的市场环境,减少破产欺诈行为,为社会债务体系的良好运行提供好的基础,

进而有利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建立及实施。
第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债务人破产行为。社会信用体系是债信文化中最重要的

一环,是市场发展的基础。从广义上讲,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在本质上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

分,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为同样受信用约束和评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越完善,债务人对破

产程序越充满敬畏,知晓破产欺诈或不履行破产程序规定义务的后果,进而可以促进个人破产免

责制度的应用。
第三,改变对破产免责的负面评价,帮助债务人重新开始。在信用三维理论下构建破产免责

制度的目标是强化债务人的信用,所谓的强化并非指债务人的信用超出以往没有破产的信用状

态,而是帮助债务人恢复信用至一般水平。强化债务人的信用不仅依靠法律规定取消各类行为

或资格限制,还须社会对破产免责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认可债务人是“诚实的人”,之所以破产

是因为“不幸”而非故意或冒失,改变对债务人的负面评价,债务人才能重新融入社会。

综上所述,在现有债信文化和法律体系中嵌入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可以预见构建难度较大,

需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迎合或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

难题。为了面对和解决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秉持债务人信用三维理论,即债务

人信用资本理论,从上至下逐层推演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内在逻辑,看似就事论事,其实兼容并

蓄、包容万象。先匡定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法律轮廓,采取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思维论证,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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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构建个人破产免责的具体规则。

六、结 语

自2021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次尝

试,但缺乏顶层设计上的通盘考虑,受困于地方立法的位阶,无法与《民法典》《民事诉讼法》《企业

破产法》等法律顺畅衔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处理好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关系,统一

立法口径。可以两个制度“合流”,建立一部统一的“破产法”,或是在修订《企业破产法》章节内容

的基础上增加一章个人破产免责和复权的内容,将其他规范个人破产的内容融入企业破产章节,
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破产法》的修法难度。其次,要明确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主体,破产免责制度

科学化、精细化须依靠法律部门内容的确定性,才能找准定位,构建具体规则。最后,要重视债务

人信用资本的维护。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内容看,重点是免除债务人剩余未偿还的债务,从目

的看,重中之重是维护债务人的信用资本,不能使破产免责制度污名化。

Abstract:Withthein-depthdevelopmentofthenationaleconomicsystemreformation,the
imbalanceofthelegalsystemforadjustingtherelationshipofpersonaldebthasbecomemore
andmoreprominent.Thereisastrongdemandofthesocialdebtsystemforpersonalbankruptcy
exemption.However,thepersonalbankruptcyexemptionsystemissuddenlyembeddedinthe
existinglegalsystem,andtherearecertainobstaclesintheconnectionwithotherlaws.Ifitis
nothandledproperly,thedebtormaynotbeabletorestart.Facedwiththesystematicneedsand
embeddedobstaclesofthepersonalbankruptcyexemptionsystem,itisdifficulttorespondtoo
muchtoacertainproblem.Itisnecessarytoadoptsystematicthinking,andwecantakethe
three-dimensionaltheoryofcreditasthelegalbasis,thenfocusonthethreeaspectsofintegri-
ty,compliance,andpractice,inordertostrengthenthedebtor’screditandprotectthedebtor’

sabilitytorestorecreditcapital.Undertheguidanceofthistheory,weshouldconstructthe
debtor’s“honestyandmisfortune”asthepremiseoftheimplementationofbankruptcyexemp-
tion,andpreventthedebtorfromabusingtheexemption,inordertoensurethedebtor’srestart
astheoverallframework.Aftertheframeworkisclarified,wecantakeathree-dimensionalap-

proachtodealwithit,includingestablishingspecificrulesforbankruptcyexemptionundersys-
tematicthinking,constructinga“right-regain”systemunderholisticthinking,andbuildingup
acreditcultureundercollaborativethinking.

KeyWords:personalbankruptcy,bankruptcyexemption,three-dimensionalcredit,loss
of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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